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 于有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涤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涤

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7,951,027,889.65 16,695,619,847.24 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476,187,521.33 4,405,234,085.95 1.6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4,117,914,486.03 -26.43% 14,456,996,548.07 -1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1,853,647.33 -74.68% 199,841,085.38 -4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2,668,412.89 -72.65% 193,851,444.57 -4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500,936,397.72 406.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76.19% 0.47 -46.5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76.19% 0.47 -4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1.44% 4.48% -4.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420,624.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4,482,070.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6,312.19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3,556,833.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499,909.18

合计

5,989,640.8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56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重汽

（

香

港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3.78% 267,492,579 0

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1% 10,513,700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 4,699,287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量化进取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 4,523,843 0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2,934,500 0

南方基金

－

农业

银行

－

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2,934,500 0

中欧基金

－

农业

银行

－

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2,934,500 0

博时基金

－

农业

银行

－

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2,934,500 0

大成基金

－

农业

银行

－

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2,934,500 0

嘉实基金

－

农业

银行

－

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2,934,5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重汽

（

香港

）

有限公司

267,492,579

人民币普通股

267,492,579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51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13,7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699,287

人民币普通股

4,699,2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商量化进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523,843

人民币普通股

4,523,843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4,50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9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4,500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9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4,500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9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4,500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9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4,500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9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4,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

前十名股东中

，

中国重汽

（

香港

）

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

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

、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

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本集团持有的承兑汇票到期办理托收，导致货币资

金增加。

2.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加大促销力度导致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增加主要是由于本集团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待追偿供应商的质量索赔款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增加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报告期内新增在建项目所致。

6.应付票据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本集团采购规模上升，应付货款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8.应付利息增加主要是由于本集团新增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借款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主要是由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10.长期借款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11.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本集团贷款总额增加导致贷款利息增加。

12.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本集团获得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13.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是由于本集团税前利润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书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瑶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万颖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2,314,032,460.28 11,499,050,896.57 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530,750,119.93 4,569,189,880.19 -0.8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800,808,194.57 -1.17% 12,694,805,755.78 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7,442,342.88 -76.74% 227,800,241.96 -3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2,117,018.76 -22.12% 256,621,506.85 -20.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149,459,524.77 48.4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77.78% 0.28 -36.3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77.78% 0.28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下降

1.32

个百分点

4.99%

下降

3.11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2,610,826.9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0,551,526.2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36,787,385.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067,574.7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4,480,607.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167.28

合计

-28,821,264.8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30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40% 347,257,000 0

冻结

17,793,594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03% 232,294,900 0

质押

133,000,000

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6% 19,722,904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华泰组合

其他

1.98% 15,870,014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4% 12,310,900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5,704,865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

能型保险产品

其他

0.52% 4,139,376 0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4,053,100 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4,053,100 0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1% 4,053,1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47,2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57,000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232,29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2,294,900

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722,904

人民币普通股

19,722,904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华泰组合

15,870,014

人民币普通股

15,870,01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31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10,9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

5,704,865

人民币普通股

5,704,865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

能型保险产品

4,139,376

人民币普通股

4,139,376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5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3,100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5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3,100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05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3,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华泰组合

、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自有资金与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型保险产品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除前述情形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连锁发展情况

1、本报告期，公司新开2家“天虹” 品牌门店（惠阳开城天虹、南昌象湖天虹），终止1家“天虹” 品牌门店（厚街天虹）的

经营。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进驻广东、江西、湖南、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四川共计8个省/市18个城市。公司拥有“天虹” 品牌

直营门店60家，营业面积约180万平方米；以特许经营方式管理1家“天虹” 品牌门店；拥有“君尚” 品牌直营门店4家，营业面

积15万平方米；拥有微喔便利店23家，万店通便利店104家。

2、2015年1-9月，公司实现可比店营业收入累计同比增长0.39%，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减少0.83%。

区域 可比店收入同比增幅

（

%

）

可比店利润总额同比增幅

（

%

）

华南区

0.74% -1.00%

华中区

6.32% 72.39%

东南区

-6.81% -21.04%

华东区

0.00% 10.97%

北京

-1.89% -28.25%

成都

3.10% 13.42%

君尚

-1.67% -24.15%

合计

0.39% -0.83%

注：可比店指2014年1月1日以前开设的门店

二、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经营结果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幅度

（

%

）

营业收入

12,694,805,755.78 12,033,073,991.17 661,731,764.61 5.50%

营业成本

12,288,312,433.84 11,534,213,815.91 754,098,617.93 6.54%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7,445,480.16 98,308,878.90 19,136,601.26 19.47%

销售费用

2,254,361,684.64 2,204,015,089.23 50,346,595.41 2.28%

管理费用

257,061,934.19 241,748,565.04 15,313,369.15 6.33%

财务费用

401,176.14 -34,980,875.01 35,382,051.15 101.15%

投资收益

36,787,385.53 22,462,003.15 14,325,382.38 63.78%

利润总额

392,153,832.04 540,440,569.21 -148,286,737.17 -27.44%

所得税费用

165,127,211.58 186,704,804.94 -21,577,593.36 -1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800,241.96 354,560,021.48 -126,759,779.52 -3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9,459,524.77 774,572,653.59 374,886,871.18 48.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500,411.54 -1,344,370,203.60 943,869,792.06 70.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4,568,676.11 -260,903,954.75 76,335,278.64 29.26%

变动原因：

①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01.1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内增加短期理财产品投入减少定期存款，并且本报告期央行多

次降息，导致当期定期存款利息下降；

②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63.7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内增加短期理财产品投入，当期获取理财收益较同期上涨；

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35.7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成都市天虹百货有限公司红牌楼天虹、

湖州天虹百货有限公司湖州天虹、泉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泉州天虹、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厚街天虹关店损失影响，关

店损失合计约1.1亿元（未经审计数）；

④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比增长48.40%， 本报告期内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受限资金方式由资金存管方式

变更为担保保函方式，减少受限资金所致；

⑤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比增长70.21%，主要原因是同期支付苏州置业项目购地款。

2、财务状况及相关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差异变动金额及幅度

金额 变动比率

（

%

）

应收账款

49,031,106.15 30,970,594.01 18,060,512.14 58.32%

预付款项

146,193,983.61 84,910,001.54 61,283,982.07 72.18%

应收利息

1,851,041.60 29,380,479.98 -27,529,438.38 -93.70%

长期股权投资

25,000,000.00 25,000,0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0,131,777.09 289,075,403.76 111,056,373.33 38.42%

短期借款

27,000,000.00 -27,000,000.00 -100.00%

应付票据

3,500,000.00 10,800,000.00 -7,300,000.00 -67.59%

应付利息

191,927.02 191,927.02

长期借款

109,531,013.50 109,531,013.50

少数股东权益

-1,930,184.45 -1,156,562.94 -773,621.51 -66.89%

变动原因：

①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58.3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大客户销售额较年初增加；

②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72.1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新店投入装修及设备预付；

③应收利息较年初下降93.7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内定期存款减少导致；

④长期股权投资较年初增加2,500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投资设立江西省微喔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成本2,500

万；

⑤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38.4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预付鹰潭惠通置业有限公司置业款；

⑥短期借款较年初下降1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深圳市万店通商贸有限公司借款到期偿还；

⑦应付票据较年初下降67.5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未到期结算应付票据减少；

⑧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加19.19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银行借款应付利息；

⑨长期借款较年初增加10,953.10万元，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申请用于项目开发建设

的专项银行借款；

⑩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下降66.8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乐迪服饰有限公司亏损。

三、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6月26日，董事会同意下属子公司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苏州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分别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1年期1.1亿元、1年期1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并由公司对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苏州市天虹置业有

限公司申请上述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9月18日，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关于上述

事项的保证合同。

2015年7月13日，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圳市中兴投资有限公司租赁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华路与海秀路交汇处东北

角的闽泰项目地下一层至地上五层部分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用于开设商场，租赁期限为20年。2015年7月22日，双方签订了

《合作协议书》。截至目前，该门店尚未开业。

2015年7月19日，基于战略考虑，为减少亏损，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东莞市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与东莞市盈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厚街盈丰商住中心项目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协议。2015年8月24日，双方签订了房产租赁合同解除

协议，同时厚街天虹停止营业。

2015年7月19日，基于战略考虑，为减少亏损，董事会同意于2016年2月7日终止深圳市君尚百货有限公司与深圳和记黄埔

中航地产有限公司签订的《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并停止深南君尚的经营。2015年8月3日，双方签订了关于

上述事项的协议。截至报告期末，深南君尚正常经营。

2015年8月10日，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南昌市天虹置业有限公司为购买南昌九洲天虹广场项目商品房的按揭贷

款客户提供阶段性的连带责任担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截至目前，该事项正常进行。

2015年9月10日，公司同意将鼎诚大厦裙楼101、105室的房产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该项目子公司已

于2015年9月22日正式设立，名称为深圳深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2015-042

）

2015-06-27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租赁项目公告

（

闽泰项目

）（

2015-048

）

2015-07-14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关闭厚街天虹及深

南君尚

）（

2015-051

）

2015-07-21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为购买南昌九洲天虹广场项目商品房

的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

（

2015-052

）

2015-07-21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设立深圳深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

2015-063

）

2015-09-11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无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无 无

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航工业

”）

已向本公司出具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主要承

诺条款如下

：

1

、

中航工业

（

包括中航工业的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

，

下同

）

目前未从事与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与股份公司不构成

同业竞争

。

在股份公司依法存续期间且中航工业

仍然为股份公司实际控股人或间接持有股份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情况下

，

中航工业将不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营业

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以避免与股份

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

2

、

中航工业仍然为股份公司

实际控制人或间接持有股份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期间

，

若因中航工业或股份公司的业务发展

，

而

导致中航工业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重

合而可能构成竞争

，

中航工业同意股份公司有权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及资产或

股权

，

和

/

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中航工业所控制

的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股份公司转

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

，

和

/

或中航工业通过其他

公平

、

合理的途径对中航工业的业务进行调整

，

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2009

年

02

月

26

日

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

间且中航工

业仍然为股

份公司实际

控股人或间

接持有股份

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情况

下

。

承诺人均遵

守了所作的

承诺

。

中国航空技

术深圳有限

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航技

深圳公司

”）

已向本公司出具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

》，

承诺如下

：

1

、

中航技深圳公司

（

包括控制的

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

，

下同

）

目前未从

事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股份公

司

”）

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与股份公司不

构成同业竞争

。

在股份公司依法存续期间且中航

技深圳公司仍然为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持有

股份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情况下

，

中航技深圳公

司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

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以避免与股份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

2

、

在中航技深

圳公司仍然为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或持有股份

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期间

，

若因中航技深圳公司

或股份公司的业务发展

，

而导致中航技深圳公司

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

同业竞争

，

中航技深圳公司承诺

，

股份公司有权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

权

，

或中航技深圳公司通过合法途径促使中航技

深圳公司所控制的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

业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股权

，

或中航技深

圳公司通过其他公平

、

合理的途径对业务进行调

整

，

以避免与股份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3

、

如因中航技深圳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

司造成损失的

，

中航技深圳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

股份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

2008

年

10

月

30

日

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

间且中航技

深圳公司仍

然为股份公

司第一大股

东或持有股

份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情

况下

。

承诺人均遵

守了所作的

承诺

。

五龙贸易有

限公司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已向本公司出具

《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1

、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

包

括控制的全资

、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

，

下同

）

目前未从事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与股

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

在股份公司依法存续期

间且五龙贸易有限公司仍然持有股份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情况下

，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承诺将不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的主

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以避免与

股份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

2

、

在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仍然持有股份公司

5%

以上股份期间

，

若因五龙

贸易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的业务发展

，

而导致五

龙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与股份公司的业务发生

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承

诺

，

股份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

务所涉资产或股权

，

或五龙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合

法途径促使五龙贸易有限公司所控制的全资

、

控

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股份公司转让该等资

产或股权

，

或五龙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其他公平

、

合理的途径对业务进行调整

，

以避免与股份公司

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3

、

如因五龙贸易有限公司

违反本承诺函而给股份公司造成损失的

，

五龙贸

易有限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损

失予以赔偿

。

2008

年

10

月

30

日

在股份公司

依法存续期

间且五龙贸

易有限公司

仍然持有股

份公司

5%

以

上股份的情

况下

。

承诺人均遵

守了所作的

承诺

。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高书林

；

胡自

轩

（

历任

）；

宋

瑶明

；

侯毅

；

吴健琼

；

孙金

成

；

万颖

；

陈

瑀

承诺在职期间不组织

、

不参加任何与本公司有直

接竞争关系的公司

；

杜绝任何不正当使用公司商

业秘密的行为

。

并承诺没有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

的对外投资

。

2008

年

10

月

30

日

在职期间

。

承诺人均遵

守了所作的

承诺

。

公司全体高

级管理人员

：

赖伟宣

（

历

任

）、

高书林

、

胡自轩

（

历

任

）、

宋瑶明

、

毛明华

（

历

任

）、

侯毅

、

吴

健琼

、

孙金

成

、

万颖以及

职工监事陈

瑀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职工监事承诺

：

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公司股票上市满三年后

，

每

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离职半年内

，

将不以任

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

2009

年

02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

承诺人均遵

守了所作的

承诺

。

中国航空技

术深圳有限

公司

；

五龙贸

易有限公司

；

中国航空技

术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在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航国际

”）、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及五

龙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五龙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签署的

《

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之契约

》

有效期间及不重大损害五龙公司利益的

前提下

，

五龙公司不可撤销地

、

不设限制地及无

偿地向中航国际或其指定公司授予其持有的

9602.4

万股公司股份

(

包括其它所有不时与因任

何股份之分拆

、

合并

、

转增

、

送股 ﹑重整股份面额

或股份重新分类所产生的股份﹑或认购公司股份

或无偿接受公司股份之权利

(

如有

))

（

以下简称

“

该等股份

”）

的所有于公司股东大会或任何股东

决议的任何事项的股东决策

、

投票权

，

并确认中

航国际或其指定公司可随其绝对酌情权自由行

使

(

或不行使

)

该等投票权而不受任何限制

；

除非

获中航国际事先书面同意

，

五龙公司不得以任何

其它方式行使其就该等股份在公司的股东决策﹑

投票权

。

2013

年

09

月

23

日

在

《

关于天虹

商场股份有

限公司之契

约

》

有效期

间

。

承诺人均遵

守了所作的

承诺

。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中航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

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

，

中航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计

划择机通过证券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8,300

万元

并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5

年

07

月

09

日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增持及

增持完成后

六个月期间

。

正在履行

中

。

五龙贸易有

限公司

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

，

五龙贸易有限公司计划择

机通过证券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不低于

17,300

万元并

承诺从

2015

年

7

月

9

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

的股份

，

同时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的公司股份

。

2015

年

07

月

09

日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增持及

增持完成后

六个月期间

。

正在履行

中

。

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

高书

林

、

宋瑶明

、

侯毅

、

吴健

琼

、

孙金成

、

郑蔓

、

姜勇

、

张旭华

、

万颖

以及职工监

事陈瑀

在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计划择机通过证券公司

、

基

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等合法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的金额不

低于

460

万元并承诺从

2015

年

7

月

9

日起

6

个月内

不减持所持公司的股份

，

同时承诺在本次增持期

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次所增持的

公司股份

。

2015

年

07

月

09

日

2016

年

1

月

31

日前增持及

增持完成后

六个月期间

。

正在履行

中

。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

（

如有

）

无

五、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40.00%

至

1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

（

万元

）

32,305.02

至

59,225.87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53,841.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

年国民经济将延续增长回落的态势

，

预期消费市场会相对低迷

，

消

费意愿不强

，

消费增长缺乏新的动力

，

综合考虑市场环境

、

战略调整以及

经营需要

，

公司有计划地关停低效门店

，

公司人工成本等费用增加以及

新业务的持续投入培育将继续影响本期公司业绩表现

。

今年公司将全力

推进业务转型和组织模式变革

。

基于线下资源大力推进线上线下的融

合

，

融合线下体验服务和线上便利

，

构建更具效率

、

更加便利的购物模

式

，

让顾客随时随地随意购物消费

，

利用线上渠道做好销售

、

营销

、

服务

。

加快

“

三化

”

转型

（

购物中心体验化

、

移动互联网化

、

生活方式主题编辑

化

），

提供更弹性的业态组合

、

更好的体验

，

深耕优势区域

，

深耕社区

。

继

续推进与联营供应商的深度合作

，

采购供应链的升级

，

实现更好的商品

组合和更加快速高效的供应链

。

六、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七、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书林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19� � �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2015-075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

已于2015年10月23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以及

《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15-077）。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投资方及注册资本，由公司与其他自然人股东共同投资3亿元设立深圳市

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变更为由公司投资人民币3亿元设立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变更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公

告》（2015-078）。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19� � �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2015-076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

于2015年10月23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投资方及注册资本，由公司与其他自然人股东共同投资3亿元设立深圳市

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变更为由公司投资人民币3亿元设立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19� � �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2015-078

关于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其他自然人股东共同投资3亿元设立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中小额贷

款公司核心管理人员以不超过注册资本3%的比例出资，剩余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投入。

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议案》，同

意公司变更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投资方及注册资本，由公司与其他自然人股东共同投资3亿元设立深圳市天虹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变更为由公司投资人民币3亿元设立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本次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取得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的批复。

上述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虹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3亿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

经营范围：办理各项贷款；办理票据贴现；办理资产转让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由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3亿元，占注册资本100%。

董事会成员：高书林、宋瑶明、万颖，其中高书林为公司董事长。

监事：胡自轩。

总经理：宋瑶明。

以上事项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分析

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1、经营风险：中小微企业信贷的经济成分比较复杂、管理不够规范、资产规模小及企业资本金小，本身偿债能力不强；

2、操作风险：不完善的内部程序、人员操作不当或外部事件所导致的损失；

3、流动性风险：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以股东出资及金融机构融资进行贷款业务，不能吸收存款。

（二）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以上各类风险，公司将采取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促使小额贷款公司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工作：

1.1、以公司供应商为主要目标客户，将应付账款作为风险保障，坚持行业、品类业务分散原则；针对专柜与自营不同的合

作模式识别出风险点，在贷款成数上进行控制。尤其对于自营购销（货权归公司）的合作模式，还将结合库存周转等经营性指

标进行风险评估；同时实行保证金制度或抵/质押担保制度，有效转移风险。

1.2、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系统，加强与外部监管部门的有效联系。计提一定比例的风险保证金，提高信贷质量。

2.1、加强内部控制与监督，严格按照公司的章程和制度办事。

2.2、利用先进的IT技术，搭建完善的贷款系统，实现贷前、贷中、贷后的有效风险管理。

3、建立完善的现金流控制制度，合理控制贷款结构。提前规划与平衡好资金供应量与需求量之间的比例。

三、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1）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主要为与公司合作的中小型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等提供

灵活便捷的小额信贷、融资担保服务，及时满足其经营资金需求，有效拓宽其融资渠道，切实帮助其解决担保难、贷款难、融资

难的问题。

（2）提高公司资金使用率，促进公司资金的高效配置，有效完善公司业务布局。

（3）依托供应链上积累的大量优质潜在客户资源，可加强商贸流通行业上下游的企业联系及互助，有助于公司主营业务

的深入发展。

2、对公司的影响

（1）充分利用公司的流动资金和供应商资源，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收益。

（2）支持供应商生意发展，有效配合公司的新店及新业务发展，实现双赢。

（3）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近12个月内不存在以及在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后的12个月内不实施下述行为：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变更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变更小额贷款公司投资方及注册资本事项

是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亦是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本次变更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合法、有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本次变更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事项并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变更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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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0月29日－10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

月30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29日15:00－10月30日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深圳湾段）3019号天虹大厦18楼3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15年10月23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高书林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99,290,1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8925%。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99,282,0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74.89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10%。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9,738,2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667%。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9,730,1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656%；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8,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10%。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高书林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

圳）律师事务所陈娅萌、佘文婷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深圳深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599,282,104股同意（占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8,000股反对（占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0股弃权（占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9,730,204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95%），8,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05%），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2、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认购“招商创融-天虹商场（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次级资产支持证券30%份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599,282,004股同意（占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8,100股反对（占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0股弃权（占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9,730,104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90%），8,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3、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599,282,004股同意（占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8,100股反对（占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0股弃权（占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9,730,104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90%），8,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4、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为购买苏州相城天虹广场项目商品房的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599,282,004股同意（占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8,100股反对（占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0股弃权（占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 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9,730,104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590%），8,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陈娅萌、佘文婷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B15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5年 10月 31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19� � �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2015-077

第三季度

报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951� � � �证券简称：中国重汽 公告编号：2015-27

第三季度

报告


